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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社会批判方法的讨论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依然坚守一种特殊的 “内在批判”。内在批判不

仅要求批判以对象自身的标准进行评判，还强调批判的内部标准必须具备普遍有效性。在证成内部标准的普遍

有效性时，一种名为 “构成性策略”的奠基方案被广泛采用。这一方案试图通过重构社会实践的构成性原则，

为批判的规范标准奠定普遍有效的规范基础。然而，这一方案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社会本体论与规范约束力方面

的挑战。针对为规范标准最终奠基的困难，以弗赖恩哈根和萨尔为代表的当代学者，提出了通过放弃最终奠基

方案来维持批判的尝试。尽管他们对流行的奠基方案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其解决方案却也存在诸多问题，因为

这些方案最终还得依赖于某种奠基方案，而这些方案与他们的批判理论主张相矛盾。批判理论若要保持批判的

维度，不能回避普遍证成自身批判标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基于门克阐述的 “规范的悖谬”思想，能够勾勒

出一种 “新本体论奠基方案”。该方案不仅避免了预设无矛盾的社会存在状态，而且能够为批判提供充分的规

范理由，从而有效回应了社会本体论与规范约束力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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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社会批判方法的讨论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依然坚守一种特殊的 “内在批判”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内在批判的特殊性主要相对于内部批判而言。内部批判是指利用批判对象自身拥有的标准评判对象
是否与之相符，至于标准本身是否普遍有效，内部批判并不做深究。内在批判除了坚持要用对象自身的标准

评判对象外，还始终强调批判的内部标准应有普遍有效性。① 因而，批判理论对社会进行内在批判时，至少要

进行两重意义上的奠基工作，一是在批判对象中寻找规范标准，用对象的标准批判对象；二是在规范层面内

在地证明批判标准的普遍有效性。第一个方面的工作主要涉及如何准确观察或理解批判对象自身的规范标准，

第二个方面在于完成对规范标准的普遍有效证明，同时这种证明对身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人来说应可被

理解和接受，换言之，这种证明及其所提供的理由能够成为他们批判性实践的规范理由。尽管批判理论代表

人物哈贝马斯、霍耐特、弗斯特和耶给等人，并不反对这两个方面的奠基要求，但在涉及第二重意义上的奠

基论证时，不同的理论家对内在规范及其普遍有效性的看法并不相同，所给出的奠基方案也极为不同。②

在这些奠基方案中，一种可被称为 “构成性策略”的奠基方案被广泛采用。例如，以弗斯特和耶给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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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当代批判理论家，虽然对批判的规范标准的具体内容理解不同，但都寄希望于重构实践的构成性规范，

试图在此基础上完成第二重意义上的奠基任务。本文将首先以弗斯特和耶给为例介绍这种 “构成性策略”，

其次将指出这种奠基方案面临着社会本体论和规范约束力方面的挑战。回应这些挑战的一种方式是放弃为规

范奠基。本文将回应放弃奠基要求的两种典型主张：一种认为批判理论的首要之事是分析与批判苦难之事，

无需从事额外的第二种意义上的奠基工作；另一种认为规范与权力是内在的相互建构关系，因而无法为批判

奠定普遍中立的规范标准。本文将指出，这两种典型的解决方案都存在问题，主要问题是他们最终还得诉诸

某种奠基方案，而这些方案与他们的批判理论主张相矛盾。最后，本文将借鉴门克对 “规范的悖谬”的论

述，试图勾勒一种不同的 “新本体论奠基方案”以回应上述挑战。

一、基于构成性规范的奠基方案

在说明道德规范的规范性来源时，“构成性策略”是常被推崇的辩护方式。① 该策略强调，规范性问题可

通过澄清构成道德行动者的本质得到解答。这一策略的优势在于免受怀疑论者的进一步质疑。② 针对任何规

范，人们都可以追问为什么要遵守它，即便给出遵守该规范的规范理由，人们仍然可以继续追问这个理由为

何具有约束力，这样的追问可导致无穷倒退。然而，如果一个规范是从道德行动本身的构成因素推论出来的，

那么当追问其约束力的合理性时，就无需求助另外的规范理由，只需指出这个规范是道德行动本身的要求即

可。可以通过这个例子阐明构成性策略的优势：设想房屋的核心功能是提供一个能够抵御天气变幻的庇护所，

那么房屋拥有防水性便构成了其不可或缺的构成性标准。在房屋建造过程中，要求工人确保房屋具备防水性，

无疑是合理的规范要求。倘若最终建成的房屋未能满足这个基本标准，就能依据该标准提出正当的批评。面

对这样的批评，负责建造的工匠并无充分理由质疑这一评判标准的合理性。③

构成性策略之所以能满足批判理论对规范标准的双重奠基要求，在于它立足于对象的构成性特征：这些

特征既定义了对象 “是什么”，也指出了对象 “应该怎样”。否认这套规范，就等于否定对象之为对象的基

础。当一个对象 （行动或制度）确立了自己的构成性特征时，就意味着只要是这个对象，就应遵守与这些特

征相匹配的功能或目的。凡是没有满足或者部分满足这些规范要求，人们就可以基于这些规范做出合理的批

判。这种为批判的规范标准奠定基础的做法，使得批判的规范标准既不是主体任意建构的产物，也无需依赖

外在的权威，而且还在所有同类对象中具有普遍有效性。

当代批判理论代表人物虽然对规范标准的理解并不相同，但多数都使用了构成性策略去为批判的规范标

准奠基。尽管他们没有明确指出自己的奠基策略直接借用了道德哲学中的 “构成性策略”，但是从他们均从

实践出发去反思批判的规范基础问题，就可以看出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本质上都是 “构成性策略”，下文将以

当代批判理论代表人物弗斯特和耶给为例来佐证该判断。

弗斯特为社会批判进行奠基的策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社会本体论的理解上，他认为社会是由各种

辩护实践构成的秩序空间。在社会中生活，就意味着在 “诸多理由的空间”中生活，即 “提供辩护并要求辩

护”。④ 在当代社会中，有不同的辩护领域，例如市场、家庭、教育和政治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已经存在

不同的辩护叙事。⑤ 对社会实践的批判首先要在这些实践中寻找批判的规范标准，“对待辩护实践，不会采用

外在或与情境无关的标准，只会使用那些本身包含在使行为正当化的主张中的标准”⑥。社会批判可以以两种

形式展开，一方面是以确定领域的方式，批判那些 “越界”的行为，例如可以用家庭领域的辩护叙事 （爱）

批判市场领域辩护叙事 （平等交换）的越界，另一方面也可以就各领域自身的功能和价值展开争辩。⑦

二是在批判标准的理解上，社会批判的规范标准虽然需要利用社会实践本身的构成性原则，也就是说要

依赖不同的社会情境，但是同时也要超越情境具有普遍有效性。弗斯特主张，在诸多辩护情境中存在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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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辩护实践，它是其他所有辩护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他指出，由于道德义务本身是普遍的，如果没有好

的理由便无法反对这些义务，因而衡量具体道德义务的普遍标准可以从兑现这种普遍有效性宣称的条件中递

归重构出来。普遍性宣称所实现的条件需要一种话语辩护程序，人们在其中可以检验这种宣称是否具备 “互

惠—普遍的效力”（ｒｅｚｉｐｒｏｋ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Ｇｅｌｔｕｎｇ）。从递归的角度来分析，此时话语辩护所要遵守的原则本身就
是 “互惠性”（不能有例外，以及不能向别人强加自己的兴趣或需求）和 “普遍性”（不能排除相关者的反

驳）。① 这样的基本原则要求每个人都有辩护的权利和义务。弗斯特强调这是最基本的正义，围绕社会基本正

义的批判就是围绕辩护权的建立而展开，这时的社会批判也是政治批判。② 正义与辩护权因而具有内在的关联

性，社会批判既包括评判社会是否赋予社会实践参与者以基本辩护权，也包括考察社会实践或规范是否违背

辩护原则，“不正义的是那些没有得到充分的互惠—普遍辩护的关系，而那些系统地阻碍辩护实践本身的，则

是极端不公正”③。

三是在辩护原则的规范性奠基上，弗斯特强调 “互惠与普遍性原则”的规范性只能来源于道德辩护实践

本身，认为辩护原则的规范性与道德存在的自主性是相互建构的关系。与当代主张构成性策略的代表人物 Ｃ
科尔斯戈德不同的是，弗斯特认为道德身份的构成性因素不仅仅在于 “能够设定目的并肯定自身特定身份的

能力”，更在于它预设了 “与他人———作为脆弱且具理性能力的存在者———之间的一种特殊身份关联”，道德

就是由此种关系而被构成。④ 这样一来，“他者就不需要像科尔斯戈德所主张的那样，通过从原初的 ‘自我’

身份出发并经历额外的反思步骤，才被纳入为同样值得珍视的存在；相反，当我对道德之根基进行反思时，

他者始终已经被构成性地包括在内”⑤。他者 “作为一个有限的、会遭受痛苦的、同时具备理性能力的存

在”⑥，能够被我们认识到并且在认识的同时承认其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弗斯特称这种认识是 “二阶实践洞

见”（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 Ｅｉｎｓｉｃｈｔ ｚｗｅｉｔｅｒ Ｏｒｄｎｕｎｇ），能为辩护的原则奠定坚实的规范基础。⑦

与弗斯特从辩护程序角度重构合理的辩护实践所应遵守的原则不同，耶给对社会实践构成性原则的考察，

更多是从实用主义的视角展开的，这使得她对实践的构成性特征以及评判实践的规范原则的理解，都与弗斯

特不同。尽管如此，在从构成性策略的角度寻找社会批判规范标准的做法上，她与弗斯特并无实质差异。

首先，在社会本体论层面，耶给同样认为社会是 “社会实践的惰性集合”。⑧ 与弗斯特不同的是，她不认

为道德辩护实践是所有实践中最为基本的，也不认为道德的基本原则是超历史不可变更的，她强调道德内嵌

于整体的伦理生活之中，不存在衡量整体生活的永恒道德标准。由于道德内嵌于伦理生活中并且服务于社会

合作，而社会合作形式总是因诸多因素 （技术发明、文化斗争等）处于变化之中，所以道德具有历史，“是

作为针对社会中产生的合作问题进行解决的历史，它的解决方式可能变得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差”⑨。从实用

主义的视角看，由道德行为和其他社会实践构成的生活形式整体，有可能很好地解决了社会问题，也有可能

阻碍人们对相应问题的解决。耶给强调，社会实践及其背后的构成性规范，虽然并非都是人们有意解决社会

问题的产物，但是其存在的效果却能够解决 （或者阻碍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因而可以从解决社会问题的

角度来评判社会实践。

其次，社会批判的对象，是那些阻碍解决相应社会问题的制度化实践及其背后的构成性规范。在此，关

键是如何界定社会问题。耶给认为，社会问题应是那些由社会制度或文化引起的 “二阶问题”，即相对于非

人为导致的 “一阶问题”而言。例如，非人为引起的自然灾害如饥荒，就是一阶问题，该问题不属于社会批

判的对象，但当社会制度或文化因素阻碍饥荒问题的解决，甚至误导人们将其归因于上帝惩罚人间罪恶的结

果，这时饥荒问题就转化为社会二阶问题，从而成为社会批判的对象。瑏瑠

尽管可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去内在批判实践及其背后的规范要求，但是这种批判的前提是，社会实践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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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正义理念为基础，弗斯特发展出了有别于当代分配正义的辩护正义观，参见周清云、王凤才：《在正义的两幅图景之间———赖

纳·弗斯特的正义论评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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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者能够意识到相应的实践面临着问题。很多时候，社会问题并非如饥荒一样会被视为问题，如在某些自由

主义者眼中，实质不平等可能并不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为了回应此类观点，耶给强调，社会问题不仅关

乎主观解释，更会在客观上导致实践的功能紊乱，进而产生矛盾与冲突。然而，基于构成性规范的批判对于

主体来说要有效力，首先需要确保该实践对主体具有规范约束力，否则批判可能毫无效力可言。以耶给常举

的现代婚姻制度为例，尽管可以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分析现代婚姻制度，认为该制度是对个体自由与社会团结

之间张力的很好解决方案，并且可以基于这样的规范理由去分析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婚姻制度，但

这种批判对于不婚主义者来说毫无约束力。

最后，耶给试图利用一种 “过程的构成性规范”来为批判的规范标准进行最终奠基。她反对以一种目的

论的方式为批判标准奠基，比如从某种未来的目的或者从实现好生活的构成性条件去建构批判的规范标准。①

这些实质性内容不是她考虑的对象，她关注的是 “过程的内在构成，在这些过程中，经验以较高的水平被处

理、问题被解决、危机被克服”②。从纯形式的角度看，成功解决问题的过程必须具备的构成性条件是，学习

过程本身的可持续性。拿这个纯形式评判标准看某种生活形式，就意味着评判这种生活形式是否能在历史进

程中不断积累成功经验并排除错误，从而得以有效应对社会问题与危机；与此同时，还需分析它是否能为进

一步的学习、修正与改进预留空间。只有某种生活形式不仅在过去能持续解决问题，而且在未来仍具备自我

更新和应对新挑战的潜能，它才称得上是一种成功的生活形式。

二、构成性策略奠基方案面临的双重挑战

从上文的简要勾勒中，可以发现一种更为复杂的 “构成性策略”在当代批判理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

一般的构成性策略相比，即从某些实践的构成性条件中寻找批判该对象的规范标准，以弗斯特和耶给为代表

的当代批判理论家们，试图从社会实践共有的普遍构成性特征中寻找构成性条件。这种更为雄心勃勃的策略

可以规避 Ｄ 以诺提出的质疑。以诺的质疑聚焦于构成性策略是否真的能完成对规范的奠基。他指出，基于构
成性策略批判的前提条件是，相关的实践参与者有重要的规范理由参与该实践，而构成性规范无法直接提供

这些规范理由。例如，只有在考虑购买汽车时，我们才会基于汽车的构成性功能来评估其优劣；若我们本无

购车打算，对汽车功能的漠视便显得合情合理，因为汽车功能的好坏并不构成我们决定购车的直接理由。③

弗斯特与耶给的构成性策略能够有效地回应以诺的质疑，原因在于他们的构成性策略并非局限于某些特

定的社会实践，而是广泛针对所有的社会实践。鉴于社会存在者无法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其自我认同感的

形成也依赖于社会化过程，因此所有社会实践共同蕴含的构成性规范便拥有了普遍的规范约束力。这种约束

使得人们无法随意规避，否则社会实践将无法正常展开，个体的自我认同也因此而无法有效形成。④ 然而，即

便如此，建立在广义社会实践构成性原则基础上的社会批判，依然会面临来自社会本体论层面以及规范约束

力方面的挑战。

（一）社会本体论预设的挑战

尽管弗斯特与耶给对社会实践规范标准的理解存在分歧，但他们均在社会层面上强调规范与其实践之间

的一致性至关重要，并以此为标尺，批判当前社会实践中的不一致现象。因而，在社会本体论的维度上，两

者均预设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存在状态，在其中构成性规范能够得以完全实现。弗斯特构想了一种能够奠定基

本辩护权的社会基本结构，并称这种结构的建立是基本正义的实现。相比之下，耶给则构想了一种具备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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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耐特在 《为承认而斗争》中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展开论述的，参见他对 “形式伦理”的论述，相关分析参见杨丽：《一种形式的伦

理构想：理解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关键》，《哲学动态》２０１８年第 １１期。
Ｒａｈｅｌ Ｊａｅｇｇｉ牞 Ｆｏｒｔｓｃｈｒｉｔｔ ｕ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牞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牞 ２０２３牞 ｐ １９６
参见Ｄａｖｉｄ Ｅｎｏｃｈ牞 Ａｇｅｎｃｙ牞 Ｓｈｍａｇｅｎｃｙ牶 Ｗｈｙ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 Ｗｏｎｔ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牞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牞 １１５牗２牘 牞 ２００６牞
ｐｐ １６９－１９８。
Ｆｒａｚｅｒ详细批判了这种构成性规范在此方面的缺陷，她认为这种不可逃避性的假定不成立，参见 Ｒａｃｈｅｌ Ｆｒａｚｅｒ牞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Ｉｍｍａｎｅｎｔ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牞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牞 Ｖｏｌ １２３牞 Ｉｓｓｕｅ ２牞 ２０２３牞 ｐｐ ９７－１２５。与她的观点相反，本文认为 Ｆｒａｚｅｒ的反驳是
无效的，虽然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确实可能成为非社会存在者，比如自杀、失忆等，但是这里的不可逃避更是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

的被抛存在，即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成为主体，选择逃避的这种决断本身也是社会化的产物，另外纯粹自然造成的伤害本身就不是

社会批判的对象。



从 “构成性策略”到 “新本体论奠基方案”

学习能力的生活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学习过程能得以持续不断进行下去。若现实社会未能确立这些基本原

则，或是阻碍了学习过程的顺畅进行，作为社会实践参与者，依据弗斯特的观点，可能会感受到极端不公正

的统治；而按照耶给的看法，则会直接导致实践活动的挫败。这两种情况最终都可能引发社会冲突。①

来自社会本体论层面的挑战在于，尽管社会实践的构成性规范与其实践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

不一定会引发社会功能紊乱或冲突，反而有时可能成为社会功能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条件。该观点基于这样

的洞见：“社会构成体必须在不同的环境中立足，必须应对来自不同环境领域的常常矛盾的要求。”② 以学术

为例，其基本职能在于增进科学知识。然而，学术的角色远不止于此，它还涉及为学术声誉分配不均的现象

提供合理辩护。尽管学术声誉通常看似是授予那些对知识增长有贡献的学者，但实际上，声誉的分配更多是

社会权力与学术解释权斗争的产物，且这一过程深受多种因素制约，诸如对后辈学者的培养、研究成果的社

会价值，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支持等。这些因素对科学体系本身而言也具有积极作用。作为社会的子系统，

做学术必须面对这些参照性问题，这些问题与其他社会领域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即使现实中学术声誉的分

配方式与自我描述中的理想模式存在矛盾，现实中的分配方式依然有意义和价值。因为，学术声誉分配并非

只实现单一目标，而是必须追求多个目标，这些目标之间往往处于矛盾的张力之中。正因如此，魏斯曼强调，

社会矛盾无法消除，只能作为一种经验上可变的变量存在，“只有在非常简单和稳定的环境中，社会构成体才

有可能从这个角度避免内部矛盾，而在更复杂且充满变数的环境中，社会构成体反而应当警惕单一功能的理

性化和内部矛盾的缺乏”③。

（二）规范约束力的挑战

弗斯特在尝试为辩护原则进行最终奠基时，借鉴了亨利希的 “道德洞见说”，主张道德的基础在于对他

者的道德承认。他认为，无需从怀疑的角度质问 “为什么要以道德的方式行事”，因为在怀疑的前提下去证

明道德规范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发问方式；道德的存在对于自身来说是自足的。④ 然而，社会批判理论之所以

被提出，正是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常常面对不道德的社会状况，甚至可能见到 “道德”在社会中也兼具压迫和

意识形态功能。此时，人们如何依然坚信可以用道德的眼光看待世界，并在道德层面进行正确与错误的判断？

在这个层面上，弗斯特虽然从捍卫道德自主性的角度出发，否定了怀疑论的做法，但他并没有回应真实世界

中人们对道德的怀疑。当道德遭受质疑时，弗斯特试图诉诸主体对他人的直接道德认同。可是在缺乏其他理

由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主体相信自己应当认同某一规范，就认为这能给其按照该规范行事的充足理由，难免

会陷入独断论，就如同 “我选择相信 Ｘ，于是我就有了相信 Ｘ的充分理由”，这并不能解释 “我为什么要在

一开始就相信 Ｘ”，也无法回答为什么要接受这一规范的问题。⑤

与弗斯特的思路不同，耶给试图从历史发展过程中为社会批判提供最终依据。他将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视

作 “学习的过程”，并以此作为批判的元规范。然而，这样的思路所付出的代价是：它将社会制度和文化史

的发展一概理解为持续演进和学习的过程。无论在经验层面还是在规范层面，这一假设都难以提供充分的说

服力。若仅从改造自然的能力角度 （如生产力的提升）来看，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确实有效提升了效率、节

约了成本，这似乎展现出某种 “进步”。但在文化与道德领域，历史并没有展现出类似于技术进步那样的线

性发展轨迹。事实上，人为引发的人道灾难层出不穷，证明人类并未在道德层面上顺畅 “进步”。从经验来

看，或许能说技术进步带来了不少道德理念的变化 （例如印刷术的发明与现代自由观念的传播之间的关

系）⑥，但这些理念并不像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相关制度那样，在现实中被稳定地确立和贯彻。对这些反例的观

察，常常削弱 “学习过程”作为规范约束力的正当性。如果历史学习过程仅仅是 “理论家心向往之的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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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利用学习过程作为标准的批判反而可能走向外在批判，而非内在批判。

综上所述，上述两种试图依赖 “普遍实践”的构成性原则来进行最终奠基的方式，都面临 “规范约束力

不足”的难题：弗斯特在最终奠基时，用某种基于信念承认的 “事实”来替代对规范约束力的回答；耶给的

方案则通过 “学习过程”来设定元规范，却未能在现实批判实践中真正发挥判准的作用。换言之，人们在日

常社会实践中并不会自觉地把 “学习过程的中断或受阻”视作衡量社会规范正当性的标准，这使耶给所提供

的奠基难以在经验世界和规范层面获得足够的说服力。

三、放弃最终奠基方案的两种尝试及其不足

面对为规范标准进行最终奠基所遭遇的困难，当代一些同情批判理论的学者尝试通过放弃最终奠基方案

来维护批判理论的有效性。本文主要讨论这类 “同情式批判”中的两种尝试。第一种尝试以弗赖恩哈根为代

表。他主张，批判理论若要保持批判性，就必须放弃奠基方案，转而首先关注社会现实中的苦难现象并致力

于消除它们。虽然在理论上舍弃了对规范的最终奠基，但这一思路依然依赖于道德认知上的某种确定性，即

对 “恶”所具有的明确道德直觉。第二种路径以萨尔为代表。与第一种不同，这里的放弃奠基方案并非源于

对 “恶”的直觉判断，而是基于 “规范”与 “权力”在本体论上的相互建构关系。由于无法从权力结构之外

找到一个普遍有效的 “绝对立场”，批判就应当在权力之内展开 “内在批判”，而不是从外部来衡量或审判

权力。

（一）从苦难出发是批判理论的首要之事

在 《什么是正统的批判理论》中，弗赖恩哈根主张作为正统的批判理论应该放弃奠基方案，转而聚焦于

洞察和消除苦难。他的主张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的洞见，一方面，奠基方案对普遍中立的主体或知识的设想，

与批判理论对主体与知识的社会历史来源的洞见相矛盾；另一方面，对恶的觉察不需要哲学，也不需要哲学

来证明恶之为恶的理由。前一个方面主要来源于霍克海默在 《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对批判理论的论述，

后一个方面主要来源于阿多诺道德哲学中对道德恶现象的论述。

在霍克海默所论述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区别中，重要的是理论本身是否能够在自我反思层面认识到

自身的社会历史来源。在霍克海默看来，传统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在理论层面无法自我反思地认知到这一

点，总是以为理论仅仅是利用命题之间的逻辑关联对事实做出更为客观的解释与预判；而批判理论则在反思

的层面不仅主张理论源于社会实践，而且同时明确强调社会实践对主体和对主体观察世界的形塑作用。因而，

批判理论主张，理论的主体及其真理都是内在于历史之中，无超出社会历史之外的主体与真理。弗赖恩哈根

完全赞同霍克海默的这一主张，认为以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人为代表的奠基方案恰恰就预设了历史之外的主

体，以及对规范基础做出了超历史的理解。

在阿多诺强调的新绝对命令中，他提出了一种极强的直觉主义的主张，认为对恶的直觉本身无需进一步

证明。无需证明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于什么是恶的有着明确的道德直觉，不需要借助于理论反思等理解工

具，另一方面是因为要从理论上证明恶之为恶，潜在地预设了它有可能不是恶的，这种预设颠倒了批判中的

首要之事。重要的是批判恶，而非假设恶有可能不是恶的，然后视哲学上论证恶之为恶的工作为首要之事。

正是基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洞见，弗赖恩哈根主张，批判理论应该首先从苦难出发。然而，他在具体

阐述批判理论的任务时，并没有沿着这种对恶的确定性继续探索，由于意识到意识形态批判中的洞见，即恶

的东西往往并非轻而易举就能被明确直觉到，“有些恶通常是显而易见的，但尤其由于感知器官和感知对象被

事先塑造，因此理论有必要帮助人们体验和看见更为复杂的弊病———向我们揭示这些问题”①，在此，他认为

理论的帮助不在于去为正确的衡量标准奠定合理的基础，而在于采取一种不同的论证方式，这种方式旨在让

被意识形态蒙蔽的恶得以显现。

如果不是奠基方案能够揭示什么是恶的，那么还剩下什么方式呢？弗赖恩哈根并未具体回答这种揭示的

论证工作究竟是什么，只是提及这种策略是 “自我反思、疏离 （例如通过系谱学研究）以及自我反讽”。在

０３

① Ｆａｂｉａｎ Ｆｒｅｙｅｎｈａｇｅｎ牞?Ｗａｓ ｉｓｔ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ｅ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牽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牞 ６５牗３牘 牞 ２０１７牞 Ｓ ４５６－４６９



从 “构成性策略”到 “新本体论奠基方案”

此不清楚的是，这些策略如何能够解决他看似矛盾的主张，即一方面认为社会实践会形塑主体及其认识，错

误的意识形态甚至会蒙蔽主体的认识，因而不能简单依赖主体的道德直觉，另一方面又断言对恶的道德直觉

的确定性。因此，他对奠基方案的放弃，并没有很好地回应康德对道德奠基的支持理由，即普通的人类理性

在面临不同的道德主张时会陷入难以抉择的两难困境。

（二）从本体论层面规范的内在性出发

主张放弃奠基方案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马丁·萨尔，他是霍耐特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席的继承

者。① 对于霍耐特所代表的重构式内在批判，他表达了有所保留的同意。他一方面赞同一种好的社会批判应该

内在于对象之中，因而他与霍耐特一样反对外在批判，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以规范重构的方式在对象中寻

找普遍正确的规范标准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再对这种内在标准进行权力无涉的普遍证明，因为规范与权力

总是相互交织、互为前提。萨尔并未就此走向相对主义或者某种权力本位的 “现实主义”，而是通过重解斯

宾诺莎和福柯所代表的另类权力批判方式，阐述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新内在批判。

借助于斯宾诺莎、福柯和巴特勒等人对权力与规范内在关系的阐述，萨尔强调权力总是存在于主体间的

行为关系中，是主体影响他人、自身的一种中介，这种中介由现代社会中的科学知识、伦理道德和法律等规

范构成。这些规范不仅塑造了现代主体的行为方式，使之总是处于权力关系网络中，而且还塑造了主体性自

身，因而由主体进行的批判实践本身也由权力关系建构而成。②

因此，内在批判就不能是一种在对象中寻找普遍有效的批判标准的方法。它必须要 “分析、反思和描

述”不同的权力关系所塑造的不同的主体及其批判实践。这种分析包含了对社会的本体论说明。由于这种说

明本身也是建立在权力关系之上，它 “既不能是对权力形式的怀旧测量或与过去较不深远形式的比较，也不

能仅仅是一种描述性、客观中立的顺序评估。它将尝试理解和评估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权力形式，它本身源自

这一权力形式，并从内部超越它”。那么究竟如何 “分析、反思和描述”不同的权力关系并进而从内部超越

它们呢？由于权力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相互影响以及主体自身的自我关系中，对权力的批判

也将围绕这三个层次展开，即社会秩序、社会实践与主体。与这三个层次所对应的批判分析分别是三种政治

行为，即激进民主、反抗和自我转化。③

很明显，在萨尔的内在批判中，重要的不是重构某种固定的内在规范标准并试图为此标准奠定合理基础，

而是历时性地分析社会实践如何在社会制度、主体间的实践互动和主体自我理解的整个网络中形成了某种不

对等的权力关系，试图分析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形成某种新的权力关系的可能性，以批判现有的权力形式。尽

管存在一种新的可能性，但为什么要走向这种可能性呢？是一种权力发展的必然逻辑，还是一种规范上的要

求？如果是前者，批判的意义也就丧失了，面对必然之物，人们无需批判；如果是后者，那么规范要求的合

理性何在？批判仍然需要区分善与恶，因而就如霍耐特所指出的，这种批判是一种寄生性的批判方式，因为

它还要另外说明当前所批判的权力关系是一种需要被克服或者转化的对象。④ 从萨尔对斯宾诺莎情动理论的发

挥中，可以看出他试图额外为权力批判进行奠基的尝试。通过把权力理解为生命力的保存，他指出更能促进

生命力的社会关系是进步的，而阻碍生命力发展的则是需要被转化的对象。显然，以生命力的自我保存和发

展来衡量已形成的各个维度的权力关系，已然假定了一种伦理上的好生活的理解方式。⑤

上述两种通过摒弃奠基方案来重新阐释内在批判的路径，均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第二重意义上的奠基要

求，它们最终分别转向了道德直觉主义 （如弗雷恩哈根的观点）与新的活力论 （如萨尔的立场）。然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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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已有学者关注到萨尔的研究，参见宋一帆：《跨个体的社会本体论———新斯宾诺莎主义与当代批判理论的相遇》，《理论月

刊》２０２４年第 １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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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解决策略均与批判理论所坚守的理论自我反思性———对理论自身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深刻省察———相悖。

它们都将某种直接的给定物 （无论是直觉还是实存状态）作为批判的出发点，从而使理论的反思进程在此处

戛然而止。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这种反思的中断实质上是一种实证主义。

批判理论对此类实证主义持反对态度，它不将直接呈现的事物视为批判的规范基础，而是致力于在既有

的直接给予物 （如社会现存的各种批判实践或道德直觉）之上，进一步探究其合理性的根基。坚持这一层反

思的必要性，源于批判理论家们对于单纯依赖第一重意义上奠基工作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一局限性，

哈贝马斯曾以 “起源谬误”（ｇｅｎｅｔｉｓｃｈｅｒ Ｆｅｈｌｓｃｈｌｕｓｓ）的概念加以揭示。例如，“资本主义社会是错误的，因
为众多工人批判这一制度”或 “这个科学理论必定是错的，因为它是纳粹科学家提出的”等论断，均属于无

效的起源谬误推论。工人的批判未必正确无误，纳粹科学家提出的理论亦非必定错误。判断某种实践正确与

否，应依据构成该实践的规范是否恰当，而非视其起源情况而定。

此外，尤为关键的是，批判理论家对于社会的深刻洞察，使得第二重意义上的奠基性要求变得不容忽视。

无论是早期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是当代的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他们在审视社会问题时，均秉持一种祛魅

或 “去自然化”的理解视角。① 他们坚信，社会规律并不像自然规律那般恒定不移，社会既能以非理性的轨

迹演进，亦能遵循理性的要求不断进步。社会结构的可塑性源自其实践本质，即它是 “社会实践的集合体”。

社会实践内在地包含了动机、规范等多重元素，这些元素的任何变动，都将牵引社会发生相应的转变。② 鉴于

社会是由社会实践构筑而成，且社会实践会因不同的制度框架与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展现出进步或倒退的不同

面貌，在倡导某一变革为进步之举时，就务必阐明其进步性的缘由。这种阐明若要具备说服力，就不能仅仅

停留于断言层面，因为关于社会变革的断言纷繁多样。致力于实现人类普遍解放的批判理论，势必要进一步

验证这些断言的普遍有效性。因此，社会批判在诉诸内在批判时，不仅要满足 “批判标准内在包含于对象之

中”的基本要求，还需确保这一内在标准能够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展现出普遍的有效性。为避免彻底

滑向外在的普遍性证明，批判理论尤其强调要在特定社会历史实践之中展开其证明过程。

四、基于 “规范的悖谬”的 “新本体论奠基方案”

社会批判在揭示当代社会病理的同时，也致力于论证其批判性洞见的普遍有效性。这意味着它必须为批

判的规范标准提供普遍有效的辩护。批判理论强调，这种辩护必须符合 “内在蕴含”的要求，即这些标准必

须植根于社会之中，并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完全依赖建构主义的策略并不符合这项要求。③ 尽管构成性策略

广受推崇，但其在本体论和规范约束力方面仍面临着显著挑战。笔者认为，当代批判理论家克里斯托弗·门

克在融合系统论与解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 “规范的悖谬”思想，能够有效回应这些挑战。④ 本文将他对批

判的规范标准的奠基称为 “新本体论奠基方案”，以区别于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奠基方案。在上文阐述的构

成性策略中，之所以要展开社会批判，是因为社会实践与其构成性规范之间存在矛盾，批判的目的旨在消除

两者间的矛盾。门克对 “规范的悖谬”的论述突破了这一框架，否定性 “不仅仅是默默维护和保持规范性秩

序的手段，而是以从根本上质疑这些秩序的方式使得规范性成为可能”⑤。在门克的论述中，批判的首要之事

不是揭露并消除矛盾，而是揭示矛盾发生的必然性，从而在更本质的层面理解规范性及其批判实践。这种理

论转向不仅重新定义了批判的功能，也为对规范性的理解开辟了新的路径。

所谓 “规范的悖谬”是指，规范的确立依赖于与非规范性存在的他者相区分，但与此同时，规范又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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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构成性策略”到 “新本体论奠基方案”

真正与之区分开来。以法律规范为例，法律是批判 （即区分正确与错误）的制度化。法律通过制度性框架确

立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法律规范不仅需要在内部区分合法与非法，还需要区分出与 “他者”（如道德、艺

术等其他规范）的差异。然而，法律的规范语言 （合法与非法）仅适合于法律系统内部的规范性区分。对于

“他者”而言，法律规范无法有效进行区分。换言之，法律规范的确立必须依赖于与他者的区分，并通过这

种区分一再确立自身，然而这种区分也是一种僭越，因为法律在规范层面无法对 “他者”做出区分，这种区

分只能通过法律规范所反对的暴力实现。由此便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关系：一方面，规范始终包含着规范内

（合法与非法）与外 （与他者）的双重区分；另一方面，这种包含性本身存在矛盾，规范内的区分排斥外部

区分。因此，这种关系既是包含的，又是冲突的。①

门克指出，正是法律规范中蕴含的这种内在悖谬，使得批判的前提性预设成为问题。批判的前提性预设

犯了 “规范教条主义”错误，因为批判预设了一个错误的教条，即批判所依赖的规范标准能够清晰区分符合

与不符合该标准的对象。② 基于对 “规范的悖谬”的理解，这种可以做出规范性区分的前提性预设是不成立

的。虽然批判确实依赖于规范性区分，但这一区分在其形式上又是不可能的。在对法律规范悖谬的探讨中，

门克批判了通常意义上对批判的理解，认为这种理解犯了 “本体论错误”。之所以是本体论的，是因为规范

在其存在问题上并非仅仅依赖于规范性的区分，规范性区分的存在总是伴随不可区分的非规范性他者，他者

既是规范得以成立的前提，又是其不可能的否定性因素。通常理解的批判依赖于能划分正确与错误的规范性

区分，然而对规范的这种理解忽视了不可能区分的一面，因而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将门克对法律规范悖谬的论述应用于社会实践层面，可以得出对社会批判的新理解。在传统的构成性策

略中，对社会实践的批判主要关注其是否符合既定的构成性标准。然而，依据规范的悖谬思想，在对社会实

践进行规范性区分时，还需要考虑另一个层面的区分，即社会实践与非社会实践的区分。这种区分在社会实

践的构成性规范语言内部无法完成。例如，市场活动的构成性原则只能区分某种社会实践是否与之相符合，

而无法区分那些非社会实践的私人领域，如个体的情感行为。然而，社会实践又需要与非社会实践的他者区

分开来。例如，市场行为必须依赖于与非市场行为的区分，如商品与非商品的区分。这种区分得依赖外部的

道德伦理或政治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作为成功的市场行为的构成性规范所反对的。因此，如法律规范中所

包含的悖谬一样，社会实践的构成性规范中也蕴含了规范的悖谬。

基于规范的悖谬所做出的内在批判，能够回应上述的两种挑战。在回应规范约束力挑战方面，它仍然坚

持为批判寻找规范的理由，并未导向直觉主义或者独断论。与构成性策略的奠基方案不同，借助规范的悖谬

思想为批判的规范标准奠基，并不是为批判寻找不可质疑的基础性原则，而是揭露批判行为在其基础上就内

在包含着无法批判的他者。对批判的这种更深层次的 “解构”，并不是简单地倒向他者来彻底否定社会实践

的构成性规范，而是要再度指出社会实践是否包含了对这种不可区分的他者的承认。因而，基于规范的悖谬

理解的批判，是一种更高或者更深层次的批判：一方面，它批判仅仅利用构成性规范展开的批判，认为这种

批判仍然犯了 “规范教条主义”的错误，即误以为仅仅利用构成性规范就可以做出恰当的正确与错误的区

分；另一方面，对社会实践规范的悖谬的洞察，能更全面地认识成功的社会实践。成功的社会实践不仅仅是

构成性规范的实现，同时还包含对与此必须区分但又无法明确区分的他者的承认，用门克的话来说是 “对被

动性的肯定”构成了 “善的条件”。③ 如果构成性规范以及按照构成性规范行事是一种理性能力体现的话，那

么对他者的承认就是对非理性 （被动性或否定性因素）的承认，对其承认构成了成功实践的必要条件。

在回应社会本体论的挑战方面，基于规范的悖谬思想展开的 “新本体论的奠基方案”，并没有预设一种

毫无矛盾的理想社会存在状态。对批判的这种重新理解之所以能被称为一种 “新本体论的奠基方案”，是因

为它从 “规范作为一种区分方式”的视角，阐明了规范的基本存在方式：规范既以区分为前提，又始终伴随

不可区分的维度。社会实践恰恰处于这种可区分与不可区分的张力之中，这种张力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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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权利批判》一书中，门克详细阐述了资产阶级法律中如何试图通过主观权利解决这种悖论，以及如何最终失败了。对这部分的

分析与评论，参见周爱民：《从 “主体权利”到 “权利批判”———门克的 〈权利批判〉解读》，《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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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构成性策略的奠基方案不同，这种基础并不是永恒稳固的，而是需要不断地自我转化。基于这种存在方式

的批判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不断澄清规范教条主义对这种张力关系的错误消解，另一方面要始终正视解

放的要求，即对不可区分之物的承认，以维持规范性区分与不可区分之间的张力关系。

以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为例，基于构成性策略的批判模式主要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成性原则 （私有

制、抽象劳动）及其充分实现所导致的资本积累的自我瓦解趋势，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① 与之

不同的是，基于规范悖谬的内在批判不仅关注抽象劳动的普遍性及其充分实现所造成的资本积累功能障碍，

更着重揭示这种抽象的规范性原则在其确立与展开过程中就已蕴含着内在矛盾。此外，规范悖谬思想对资本

主义制度有更深层的认识：这种制度并非对抽象劳动内在包含的矛盾完全无反思，它通过主观权利或 “经济

人”的假设来容纳不可区分的他者，从而意识到并试图调和这种矛盾。因此，规范悖谬思想在现实批判中需

要进一步分析这种调和方案是否成功地将矛盾吸纳到当代的构成性规范形式中。

总之，基于 “规范悖论”的内在批判，不仅能充分关注社会实践中的基本矛盾，还给予规范性问题应有

的重视，从而避免陷入决定论或相对主义的陷阱。坚持这种内在批判的思维方式，能够深刻挖掘批判的潜力，

也能以更公正的视角评估现代性的成就。它为分析现代性中的法律、道德和审美等规范提供了新的视角，有

助于澄清现代性中的反思结构及其内在断裂，有助于为批判提供明确的规范方向。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内在批判’视角下 ２１ 世纪批判理论的演进逻辑及启示研究”
（２３ＢＺＸ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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